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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广东粤电阳江海上风电有限公司粤电阳江青洲二海上风电场项目

安全预评价

委托单位 广东粤电阳江海上风电有限公司

项目类别 安全预评价

项目简介：

广东粤电阳江海上风电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08 月 06 日，注册地位于阳江市江城区

新江北路 12 号嘉华财智大厦 904 房、905 房，法定代表人为李劲。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

分布式能源、储能项目、海上风电项目的设计、开发、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新能源的技

术研发、应用、推广及相关技术合作；风力发电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新能源相关

设备的检测与检修；风力发电。

根据《阳江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粤电阳江青洲二海上风电场项目核准的批复》（阳发改

核准【2018】15 号），对粤电阳江青洲二海上风电场项目核准批复如下：1）同意建设粤电

阳江青洲二海上风电场项目（投资项目统一代码为：2018-441721-44-02-841737），项目单位

为广东粤电阳江海上风电有限公司；2）本项目的海上风电场建设地点为阳江市阳西县沙扒

以南海域；3）本项目规划装机装机容量 600 兆瓦，同意项目选用 5.5 兆瓦级及以上风力发

电机组（机组实际单机容量以设备招标最终结果为准），同时配套建设海上 220kV 升压站 2
座；风电机组发出电能通过 35kV 集电海底电缆接入 220kV 海上升压站；4）项目动态总投

资 1310792 万元，其中项目资本金占总投资 20%，由广东粤电阳江海上风电有限公司自筹，

其余资金通过银行贷款解决；5）项目建设要全面落实环保、水保护与风电主体工程“三同时”
要求；6）加强社会稳定风险跟踪监控，分析可能引发社会稳定风险因素，做好项目各阶段

风险防范化解工作；7）工程建设和设备招标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等；8）项目予以核

准决定或者同意变更决定之日起 2 年未开工建设，向我局申请延期开工建设。

根据《阳江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粤电阳江青洲二海上风电场项目延期的复函》（阳发改

核准【2020】26 号）同意本项目核准有效期延长至 2021 年 12 月 17 日。

项目场址水深范围 37m～43m，中心离岸距离约 55km。项目规划装机容量为 600MW，

拟布置拟安装 25 台 8MW 风机和 40 台 10MW 风机，风电机组发出电能通过 11 回 66kV 集

电海底电缆接入海上升压站。

项目组长 潘杰

项目组成人员 谢雄英、邱儒杰

报告审核人 游海

过程控制负责人 韩效栋

技术负责人 刘海军

现场调查情况 查勘项目选址外部环境、平面布局等情况。

评价结论：

该建设项目符合广东省风力发展的总体规划，其总体设计方案可靠、成熟，拟选用的工

艺、设备符合国家有关安全要求。设计单位应切实落实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本评价报告

所提出的安全对策措施，认真执行国家及行业现行的安全标准和技术规范；施工和监理单位

应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加强施工质量的检测和监理，确保建设

项目的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建设单位在建设项

目投入运营以后应认真执行各项岗位责任制和安全管理制度，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作业，

加强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演练，则粤电阳江青洲二海上风电场项目建设项目的潜在的危险、

有害因素能得到有效控制，从安全生产角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国家标准的要求，建设项目建成投产以后能够安全运行，其安全生产的风险可以控制

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现场照片：


